
 

家财宝投保须知 

 

投保须知 
1. 投保人：投保人年龄须满 18 周岁，并与被保险人存在保险利益。 

2. 被保险人：本产品被保险人包括主被保险人和家庭被保险人，主被保险人为投保人本人，

家庭被保险人为主被保险人的配偶、夫妻双方父母、子女。本产品仅承保身体健康且能

正常工作、生活的自然人，不承保《特殊职业类别表》中所列种类的职业。 

（1）主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为 18 周岁（含）至 60 周岁（含），投保时须提交主被保

险人信息，投保人须为主被保险人。 

（2）家庭被保险人：投保时可不提交家庭被保险人信息，主被保险人投保成功即视为

主被保险人的配偶、夫妻双方父母、子女投保成功，投保人同意并认可，具体被保险人

以出险时与投保人即主被保险人存在三代直系亲属（配偶、夫妻双方父母、子女）关系

为准，并在索赔时须提交相应的关系证明。 

3. 承保房屋：本产品仅承保房龄 30 年以内的，国家建筑规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县级及

以上地区砖混结构的住宅及其内存放的财产；不承保工厂、商铺以及用于生产经营的财

产。投保时可不提交房屋地址，索赔时被保险人须出具出险时其拥有对应房屋的相关房

产证明。 

4. 财产保障：本产品财产损失责任共用保险单载明的财产部分保险金额，各被保险人共用

保险单载明的财产部分保险金额。 

5. 意外伤害医疗：本产品意外伤害医疗保障，出险时被保险人年龄＜65 岁，保额 1 万元/

人；出险时被保险人年龄≥65 岁，保额 5000 元/人。 

6. 医疗费用：本产品承保的意外医疗费用指的是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不包含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的全额

自费药品和诊疗项目，及部分自费的诊疗项目费用与药品费用中须由个人自付的部分），

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县、怀柔区所有医院除外。 

7. 免赔额：本产品的装修、室内财产、居家责任、银行卡盗刷保障项目，每次事故绝对免

赔额 200 元；意外医疗保障项目，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200 元，赔付比例 80%。 



8. 投保份数：本产品每一被保险人同一保险期间限投保 1 份，多投无效。 

9. 保障区域：本产品保障区域限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0. 退保规则：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自保险人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次日零时起，

本合同的效力终止。保险人收到退保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未满期净保险费。未

满期净保险费=保险费×[1-(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

一天计算。 

11. 阅读条款：投保前请您认真阅读《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综合保

险（B 款）条款》、《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综合保险（B 款）

附加险条款》，了解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受

益人义务条款等黑体字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并确认已充分理解和接受上

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 

12. 保单形式：网上投保为您提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

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 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本产品由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下设分支机

构有深圳分公司、广东分公司、新疆分公司。 

14. 产品销售范围：本产品通过互联网在全国区域（港、澳、台除外）销售。 

15.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如实告知不仅是投保人的义务，也是投保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前提和基础。投保人应当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16. 如需咨询保险产品相关事宜，请联系前海财险客户服务热线：4008-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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